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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涪委宣〔2019〕111 号

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宣传部
关于 2019 年 7-9 月政府网站建设工作

任务完成情况的通报

试验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

按照国办《全国政府网站普查》和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、

关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的相关要求，区目督办会同区委宣传部对

全区各单位 2019 年 7-9 月政府网站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检

查，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下：

一、政府网站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7-9 月政府网站目标考核任务完成情况

“部门/乡镇/街道动态信息”，本次考核信息更新 12 条为

合格（每月须更新 4 条，每两周须有更新），信息发布总量为

1160 条，其中区级部门发布信息 775 条，乡镇街道发布信息 385

条。“重点信息公开”（栏目每半年须有更新为合格）信息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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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为 80 条。“民生领域”（栏目每半年须有更新为合格）信

息发布总量为 0 条。“数据开放”（栏目每季度须有更新为合格）

信息发布总量为 18 条。“政民互动”信息发布总量为 16 条，其

中“书记、区长信箱”6 条（每月须各更新 1 条），“在线访谈”

4 条，“征集调查及结果反馈”1 条，“新闻发布会”2 条，“政

策及解读”1 条。大多数责任单位均顺利完成了本季度目标任务，

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较好的单位有：城厢街道办事处、南山街

道办事处、区司法局、区卫健局。

（二）7-9 月政府网站目标考核不合格情况

1. 基本信息公开考核不合格单位（每月须更新 4 条，每两

周须有更新，本次考核 12 条为合格）：

部门、乡镇、街道动态信息：区民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发

改局、区教体局、区工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审计

局、区市场监督局、区信访局、区经合局、区医保局、区行政审

批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税务局、丰谷镇、新皂镇、龙门镇、石

洞乡

2.政府网站“重点信息公开”考核暂不达标单位（连续两次

暂不达标视为不合格）：

环境保护（环境污染治理政策、环境治理内容及效果）：涪

城生态环境局

公共企事业（医疗卫生机构信息）：区卫健局

财政资金：栏目工作由区财政局单独考核，各责任单位均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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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完成了本季度目标任务。

3.政府网站“民生领域”考核暂不达标单位（连续两次暂不

达标视为不合格）：

婚姻收养（优抚优待）：区民政局

就业创业人才服务（招考信息、就业创业服务、高端人才服

务）：区人社局

企业服务（企业设立-消防证件办理）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招商引资（投资环境）：区经合局

3.政府信息公开年报：栏目工作由区政府办单独考核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目前，政府网站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一）信息公开不全面、上报不及时，未按照国办要求时间

节点报送。国办要求动态信息栏目每两周需有更新，数据开放栏

目每季度须有更新，基本信息公开、重点信息公开、民生领域各

子栏目每半年需有更新，部分单位存在信息公开不全面、上报不

及时，甚至需要多次提醒才更新。

（二）上报信息格式混乱，出现敏感错别字及引用外部链接

出现死链现象。上报信息须严格按照操作手册步骤进行，避免造

成信息内容格式混乱，图片显示不出，链接打不开成为死链接等

现象。同时，今年以来区级部门上报信息中多次出现敏感错别字，

将严重影响我区的“全国政府网站普查”考核得分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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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强化信息更新和审核工作。各级各部门须严格

按照国办《全国政府网站普查》、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关于政

务公开工作要求，做好我区政府网站“基本信息公开”、“重点

信息公开”、“民生领域”、“数据开放”栏目信息的加载工作，

确保各子栏目每半年有信息更新，并保证信息的实效性、全面性：

一是按要求对本部门栏目进行梳理，杜绝空白栏目及死链接的出

现，并掌握各栏目的信息更新时间节点，加强信息的上报工作；

二是要加强网站上报信息内容的初审、复审、终审发布，避免敏

感字（如：机关事业单位、法律法规名称、国家、省、市、区领

导姓名等）出现错字、漏字、格式混乱等现象发生；三是不断完

善网站信息工作考评机制，按照“谁发布、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审核发布制度，细化工作举措，落

实具体责任人和分管领导，确保网站信息安全。

（二）做好涪城政务网升级迁移调整相关工作。按照市级要求，

我区政府门户网站即将整体迁移至绵阳市集约化平台，各单位负

责人员靠前思考，提早准备，以适应新平台新系统的无缝迁移和

使用。

附件：2019 年 7-9 月政府网站错别字情况统计

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宣传部

2019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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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 年 7-9 月政府网站错别字情况统计

1、 区农业农村局、工区街道办事处：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 日，

《区农业局召开庆祝建党 95 周年暨 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

育推进会》，2019 年 6 月 29 日，《工区街道绵州社区召开

“七一”庆祝活动》信息中，将“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”

写成“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”。

2、 城厢街道办事处：2019 年 9 月 27 日，《开展庆祝新中国成

立 70 周年》信息中，将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

年”错写成“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”。

3、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2019.9.8,《宁夏出台校车安全管

理办法明确各方责任》信息中，将“宁夏回族自治区”错

写成“宁夏自治区”。


